关于公开选定云浮市云安区农村生活污水

提升改造治理工程项目监理招标

代理机构的公告
由云浮市云安区长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单位开展建设的云浮市云安区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改造治理工程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投标条件。现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决定通过接受招标代理机构报名，由招标人组织本单位招标工作领导小组自主选择招标代理机构的方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为该工程开展项目监理招标代理服务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单位：云浮市云安区长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云浮市云安区农村生活污水提升改造治理工程项目（项目统一代码：2509-445303-04-01-511055）
3.项目建设地点：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六都镇、高村镇、白石镇、镇安镇、富林镇、石城镇共7个镇66个行政村337个自然村内。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建设包括都杨镇、六都镇、高村镇、白石镇、镇安镇、富林镇、石城镇7个镇66个行政村337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全面提升和改建工程，总规模5200m³/d。具体内容包含DN300HDPE管道7001米，DN200HDPE管道252075米，DN160PVC管道178131米，DN110PVC管道83347米，污水检查井（D700圆井）3792座，污水检查井（500*500方井）5882座，接户井（D315圆井）17808座，化粪池/储存池2501座，资源化利用设施774座。其中全面提升部分涉及都杨镇、六都镇、高村镇、镇安镇、富林镇、石城镇6个镇44个行政村143个自然村的污管网及水处理设施的全面提升工程。具体内容包含DN300HDPE管道1531米，DN200HDPE管道111692米，DN160PVC管道79644米，DN110PVC管道40060米，污水检查井（D700圆井）1690座，污水检查井（500*500方井）2604座，接户井（D315圆井）7964座，化粪池/储存池547座，资源化利用设施286座。改造部分涉及都杨镇、六都镇、高村镇、白石镇、镇安镇、富林镇、石城镇7个镇40个行政村194个自然村的污管网及水处理设施的改造工程。具体内容包含DN300HDPE管道5470米，DN200HDPE管道140383米，DN160PVC管道98487米，DN110PVC管道43287米，污水检查井（D700圆井）2102座，污水检查井（500*500方井）3278座，接户井（D315圆井）9844座，化粪池/储存池1954座，资源化利用设施488座。
三、招标代理工作范围和内容

　　承担该项目招标代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编制招标文件、组织招标文件专家评审、组织开标、评标、定标以及提供前期咨询、接受并答复投标人的质疑，协助处理投诉，协助合同的签订、履行等过程服务。

四、报名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持有法定部门核发的企业营业执照，且具备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的经营范围和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报名时提交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

　　2.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五、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2025年12月4日至2025年12月8日止，为期三个工作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接受现场报名。招标代理机构递交相关资料（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书原件、报名承诺函等一式两份）到建设单位（云浮市云安区六都镇白沙塘行政区云浮市云安区长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报名，由建设单位审查资格和登记手续。

　　2.结合项目情况，为择优选取招标代理工作，招标代理机构须提供招标代理项目业绩不少于1个，招标代理项目业绩须提供招标代理合同复印件。

六、建设单位与招标代理机构的约定

　　（一）招标代理服务费收费采用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方式。以中标通知书中的中标价格作为计算基准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颁发的计价格[2002]1980号、国家发改委[2003]857号及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规定的“服务类”计费标准并进行计取，计算的代理费乘以报价下浮率。其中本项目（监理）招标代理服务费报价下浮率不得低于15%作为最高限价，中选方式为择优选取法，双方签订招标代理服务合同（具体事项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该项目的招标代理费由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一次性向招标代理机构缴纳。

　　（三）被选取确定为该工程开展招标代理工作的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建设单位签订服务合同，过期视为自愿放弃，由第二候选人依次递补并签订招标代理合同。

（四）自双方签订招标代理服务合同之日起，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招标文件初稿。

云浮市云安区长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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